
淮滨至信阳高速公路息县至邢集段 PPP项目招标文件

1

淮滨至信阳高速公路息县至邢集段 PPP 项目

桥面系工程

劳务协作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淮滨至信阳高速公路息县至邢集段 PPP 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施工

单位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招标项目为梁板运输安装劳务协作工程，经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授

权本次招标招标人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2 项目经理部、河南

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3 项目经理部、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息邢高速 TJ-4 项目经理部、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5 项目经

理部。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劳务协作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淮滨至信阳高速公路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调整规划中的 12 条东西横向通道之一，

编号 S62，位于河南省南部，其中淮滨至息县段已经建成通车，息县至邢集段已列入省

厅 2016 年内开工项目。路线总体走向大致为东西方向，东起于信阳市淮息高速公路，

主要经过信阳市息县、驻马店市正阳县和确山县、以及信阳市平桥区，在王岗乡东南

接沪陕高速公路。

计划建设工期：计划于 2017 年 11 月开始，2018 年 11 月完成桥面系工程，总工

期为 13 个月，具体工期安排以业主公司的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2.2 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为淮滨至信阳高速公路息县至邢集段 PPP 项目桥面系劳务协作工程

施工招标，各招标单元独立招标。招标编号为：GCJ-DE-XX-TJ-2-HT 招字（2017）014

号、GCJ-DE-XX-TJ-3-HT 招字（2017）015 号、GCJ-DE-XX-TJ-4-HT 招字（201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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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GCJ-DE-XX-TJ-5-HT 招字（2017）012 号。其标段招标单元划分见下表：

类别 所属标段 招标单元 工程数量（规模） 工程内容 桩号

桥面系

劳务协

作工程

TJ-2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中桥 2 座，分离式立交桥 3

座，匝道桥 1 座，跨主线桥

3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8+200-K16+925

第 2 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中桥 1 座，分离

式立交桥 7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16+925-K26+665

TJ3-1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中桥 2 座，分离式立交桥 8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28+476-K34+251

第 2 招标单元
中桥 2 座，分离式立交桥 9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35+004-K44+000

TJ3-2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中桥 1 座，分离式立交天桥

7座，互通区立体交叉桥梁 1

座，互通区中桥 1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44+250-K53+278

第 2 招标单元
中小桥 3 座，分离式立交天

桥 7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54+250.7-K61+131

TJ4-1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中桥 1 座，被交

道桥 1 座，匝道桥 1 座，分

离式立交 6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61+200-K70+527.52

TJ4-2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大桥 5 座，中桥 6 座，小桥

3座；互通区桥梁 10 座，主

线桥梁 4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70+527.52-K78+400

TJ5-1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分离式立交天桥

5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78+400-K82+000

第 2 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中小桥 2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82+000-K84+000

第 3 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中小桥 4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84+000-K89+000

TJ5-2 标段

第 1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分离式立交天桥

2座，互通区桥梁 1 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89+700、K92+650、

AK0+446.95、K94+427.6

第 2 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分离式立交天桥

4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90+366、K90+862.02、

K91+135、K92+004.581、

K92+309.041

第 3 招标单元

大桥 1 座，中桥 1 座，分离

式立交天桥 2 座，互通区桥

8座

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K97+590、K95+510、

K95+862.119、K97+128、

K98+651、FK0+369、

FK0+521.701、

FK0+495.402，

GK1+180.906、

XNK32+124、

QK0+033.726、

TK0+037.44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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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及相应资质证书，近五年内完成过 1 个相类似的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及经验。具体应满足下列要求：

3.1.1 投标人应满足以下资质要求：

（1）具备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或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或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劳务资质；

（2）企业近 5年(2013 年 1 月份以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过 1项合同金额

在 100 万元以上的桥梁工程（梁板预制及安装工程除外），质量合格；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及经验。

3.1.2 投标人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不少于 200 万元人民币；

3.1.3 纳税人性质为一般纳税人；

3.1.4 本次招标对投标人信誉的最低要求：

a．信誉良好。

b．未涉及正在诉讼及经济纠纷的的案件。

3.1.5 本次招标不接受下列投标人的报名，如已报名的投标人被证实存在下述任何

一项或多项情况的，招标人有权取消投标人的投标及中标资格：

a. 在中国境内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桥梁工程施工经验

的；

b．投标人提供的任何一项证明材料经招标人查实属于伪造、编造的；

c．在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布的劳务合作单位年审结果中进入黑名单

的；

d．在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范围内合作项目中发生过（正在发生）经济

纠纷、法律诉讼的。

e．施工总承包一级和以上资质的投标人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已经同时承接达到 5

个劳务合作合同（不包括合同主体工程基本结束的劳务合作标，下同）；施工总承包

二级资质和专业承包资质的投标人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已经同时承接达到 3个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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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合同；施工总承包三级和劳务资质的投标人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已经同时承接 2 个

劳务合作合同。

3.1.6 须开具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允许投标人获得中标机会的个数最终取决于投标人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已经

同时承接合同的个数，投标人需满足以下条件：施工总承包一级和以上资质的投标人

最多只能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同时中标承接 5 个劳务合作标（不包括合同主体工程基

本结束的劳务合作标，下同），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专业承包资质的投标人最多只

能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同时中标承接 3 个劳务合作标，施工总承包三级和劳务资质的

投标人最多只能在工程局集团范围内同时中标承接 2个劳务合作标。

3.4 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

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对同一招标单

元投标,否则均按废标处理。

3.5 同一单位只能授权一人进行投标活动。

4．报名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10日-12日，每日9：00-11:30,14:30-17：

30，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税务

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一般纳税人证明（税务事项通知书）、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授权人身份证等资料的原件（原件经审核后，立即退还）和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的

彩色复印件一套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丰收路 18 号（原针管厂院内）登记并购

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资料费每套售价 500 元，每个招标单元需购买一套。购买费用一律

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4.3 凡提供不出上述证件或缺少证件的投标人将被拒绝购买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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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招标文件不接受邮购。

5．投标保证金

5.1 本项目每个招标单元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10 万元人民币。

5.2 投标保证金必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 2017 年 11 月 17 日 17：00

之前以电汇、银行转帐方式，从投标人公司法人同名银行账户一次性汇入招标人指定

账户(汇款时须注明 标段 招标单元桥面系投标保证金，否则将退回汇款，视为没交

投标保证金),退还时还是招标人账户退还至投标人公司法人同名银行账户，不受理现

金交付。

5.3 招标人的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TJ-2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2-1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信阳息县城关分理处

账 号：16770601040002936

行 号：103515214026

联系 人： 杨会计 王会计

联系电话： 150 9340 6798 185 3080 8376

TJ3-1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3-1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工人路支行

账 号：41 0114 0101 8000 0202

联系 人： 刘会计 联系电话：135 2669 0086

TJ3-2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3-2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郑州市分行中心支行

账 号：94 1005 0100 2298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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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人： 潘会计 联系电话：180 3733 4016

TJ4-1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4-1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确山县支行

账 号：16-610101040010280

行 号：1035 1126 1010

联系 人：牛会计 联系电话：157 3834 2398

TJ4-2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4-2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行中心支行

账 号：9410 0001 0022 9667 00

行 号：4032 9101 5071

联系 人：方会计 联系电话：138 3819 9722

TJ5-1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5-1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信阳报晓新村支行

账 号：41050176283800000119

联系 人：时会计 联系电话：137 8192 7192

TJ5-2 标段

开户名称：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5-2 工区经理部

开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平桥支行

账 号：41050176620800000291

联系 人： 吴会计 联系电话：136 6386 9308

具体招标人的开户银行及账号见招标文件。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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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 年 11 月 19 日 9：

30，投标人应于当日 9：30 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小营村（息

邢高速 TJ5-1 工区经理部）。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2）开标当日必须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一般纳税人

证明（税务事项通知书）、投标保证金银行支付回单、满足本招标公告 3.1.1 条第（2）

款规定的合同协议书及中标通知书（如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需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

业绩资料、投标书中所附证件材料等资料的原件及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的彩色扫描件

或彩色复印件一套，接受招标人现场查验。办理登记手续（原件经审核后，当日退还）。

投标期间费用、食宿和安全自行负责。

7．评标方法

本次招标采用有限低价法。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招 标 公 告 在 河 南 省 公 路 工 程 局 集 团 网 站 招 标 公 告 栏 上 发 布 。

（http://www.gcjjt.com/gcj/）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2 项目经理部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丰收路 18 号（原针管厂院内）

邮 编： 464194

联系人： 刘先生 王女士

电 话： 136 7308 1061 159 3870 9294

招标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3 项目经理部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丰收路 18 号（原针管厂院内）

邮 编： 464194

联系人： 王先生 邬女士

电 话：156 8818 7799 177 9689 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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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4 项目经理部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丰收路 18 号（原针管厂院内）

邮 编： 464194

联系人： 胡先生 刘先生

电 话：151 8825 9466 151 8835 2757

招标人：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息邢高速 TJ-5 项目经理部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丰收路 18 号（原针管厂院内）

邮 编： 464194

联系人： 李女士 袁先生

电 话：186 0377 3122 181 0033 2726

2017 年 11 月 09 日


